
 

 

 

 

 

 

 

院教发〔2019〕1 号 

 

关于 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 

学生违纪、作弊行为的处理决定 

 

各教学单位、相关部门： 

在 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过程中，有 7 名同学违

反考试纪律，经核查，认定 3名同学其行为违纪，4 名同学其行为

作弊。 

根据《长春健康职业学院考试违纪、作弊行为认定及处理办法》

（下称“处理办法”）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规定，给予郑宇婷、

刘凡、苗欣欣同学严重警告处分，期末考试成绩以 0 分计，取消补

考资格。 

根据处理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，给予刘洪水、王建松、崔莉

萍、刘畅同学记过处分，期末考试成绩以 0分计，取消补考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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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违纪、作弊学生名

单及违纪、作弊事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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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期末考试  违纪  作弊  行为  处理  决定 

抄  送：吉林省建筑装饰集团 

长春健康职业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月5日发 

（共印 9 份）



 

附件： 

2018-2019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违纪、作弊学生 

名单及违纪、作弊事实 
 

在 2019 年 1 月 3 日（10：00-11：30）《康复治疗基础》期末

考试过程中，健康医学系康复 1802 班郑宇婷同学，学号：

1801020225，无视监考教师警告，仍将通讯工具带入座位并企图使

用。 

在 2019 年 1 月 3 日（13：15-14：45）《正常人体结构》期末

考试过程中，健康医学系护理 1803班刘凡同学，学号：1801010310，

无视监考教师警告，仍将通讯工具带入座位并企图使用。 

在 2019 年 1 月 4 日（13：15-14：45）《生理学》期末考试过

程中，健康医学系康复 1802 班苗欣欣同学，学号：1801020211，

夹带与考试有关的小抄。 

以上 3名同学被认定为考试违纪。 

在 2019 年 1 月 3 日（10：00-11：30）《康复治疗基础》期末

考试过程中，健康医学系康复 1802 班刘洪水同学，学号：

1801020208，抄袭与考试相关的资料。 

在 2019 年 1 月 3 日（13：15-14：45）《正常人体结构》期末

考试过程中，健康医学系护理 1802 班王建松同学，学号：

1801010218，抄袭与考试相关的资料。 

在 2019 年 1 月 3 日（13：15-14：45）《正常人体结构》期末

考试过程中，健康医学系护理 1802 班崔莉萍同学，学号：



 

1801010202，抄袭与考试相关的资料。 

在 2019 年 1 月 4 日（13：15-14：45）《生理学》期末考试过

程中，健康医学系康复 1801 班刘畅同学，学号：1801020107，抄

袭与考试相关的资料。 

以上 4名同学被认定为考试作弊。 


